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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學生邏輯思考與基本程式設計能力，以提升社會競爭力，

特訂定「國立東華大學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依其所屬學系分為初級（非理工學院與資訊管理學系

學生）與進階級（理工學院及資訊管理學系學生），學生在規定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滿應修學分外，並須達成相當等級（或更高等級）之

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 

第三條    本校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須符合下列其中一項： 

一、初級：修習 2學分以上初級程式設計類課程（含線上課程）成績

及格。 

二、進階級：修習 2學分以上理工學院或資訊管理學系開設之程式設

計類課程或進階級程式設計類通識課程（含線上課程）成績及格。 

第四條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各項資格者，須於畢業前辦理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

準通過註記。 

第五條    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或具有特殊原因之學生，經所屬學系同意後，得申

請改以其他適當之評量方式或免適用本辦法。 

第六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如有高於本辦法之規範，則以學生所屬單位訂定

之標準為依據。 

第七條    115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及選擇 115 學年度以後(含)之校核心課程規畫

表為畢業課規者不適用本辦法。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